关于公布2024年度成都市新都区所属14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0名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及资格审查原件校验等工作安排的公告

根据《2024年度成都市新都区所属14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0名工作人员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将2024年度成都市新都区所属14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0名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及资格审查原件校验等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1、 笔试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及进入资格审查原件校验人员名单
根据《公告》规定，原件校验人员按照进入原件核对校验人数与岗位招聘人数3:1的比例，在达到笔试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的应聘人员中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同一招聘岗位的实际参加面试人数与招聘人数之比不低于2∶1，达不到上述比例的，应调减招聘人数。
其中，21101008综合管理（定向）岗位招聘人数1人，报名缴费4人，实际参加笔试2人，达到笔试总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1人，达不到面试人数与招聘人数之比2:1的比例，取消21101008综合管理（定向）岗位。
[bookmark: _GoBack]进入资格审查原件校验人员名单详见附件1。
二、 资格审查原件校验工作安排
（一）时间
2024年11月27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由招聘单位进行现场初审，区人社局进行复审。请考生按时参加，逾期未参加视为自动放弃。
（二）地点
成都市新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五会议室（成都市新都区清源路90号）。
（三）须提交的资料
1.网上报名时的《应聘资格审查表》；
2.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3.本人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4.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机构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在国外（境外）高校学习的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境外）的学历、学位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
5.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相关证件（如职称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
6.如系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须提供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并提供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7.《考生诚信承诺书》1份（承诺书由应聘者在资格审查时现场填写）；
8.报考定向招聘岗位的成都市应征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或经组织选派在成都市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还须提供《退役证》、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大学生身份参军入伍证明材料或大学生志愿者基层项目服务证书及服务协议的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委托他人代交资格审查原件校验材料的，除按要求提交资格审查原件校验的材料外，还应提交委托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样式见附件2）、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受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三、递补
    原件校验不合格或逾期未参加面试原件校验的，不能进入面试，由此产生的空额在达到笔试总成绩（含政策性加分）最低合格分数线以上的应聘人员中按照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1次。递补采取电话联系的方式进行通知，请考生务必保持电话畅通，如因无法与考生取得联系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负责。
四、 领取《面试通知书》
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现场领取《面试通知书》，现场缴纳面试费80.00元/人（现金）。
五、 咨询及监督
咨询电话：  028-89399194   028-89399625
监督电话：  028-89399378

附件：1. 2024年度成都市新都区所属14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20名工作人员笔试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及进入原件校验人员名单
2. 委托书样式


成都市新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11月18日        


